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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
告，明确了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最新
政策，购买不足 2 年的二手房交易增
值税从 5%减至 3%，政策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根据公告内容，个人 （不含个体
工商户中的一般纳税人，下同） 将购
买不足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
购买 2 年以上 （含 2 年） 的住房对外销
售的，免征增值税。值得注意的是，
2026 年 1 月 1 日前，个人销售住房涉及
的增值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本公
告规定的可按本公告执行。

从政策出台的市场背景来看，广
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
宇嘉认为，近期市场预期较为疲弱，
且房地产市场循环出现堵塞，“卖旧买
新”的置换型需求减少，二手房“刚
需化、低总价”与新房“改善化、高
总价”的分化特征明显。此外，国家
重要会议多次强调取消住房消费不合

理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次政策
调整提供了明确导向。

“本次政策调整的核心亮点是将
持有不足 2 年住房的销售增值税征收
率从 5%降至 3%。以 300 万元总价的房

子为例，全额 5%征收增值税，增值税
为 15 万，对于刚需买家、置换卖家而
言，都是一笔较高的成本。”李宇嘉认
为，此次 2 个百分点的降幅，将有效
降低交易摩擦，释放受成本门槛制约

的购房需求。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

跃进表示，这一调整实实在在降低出
售成本，且 3%的征收率既避免了“按
0%来计算可能导致的频繁短线交易，
对市场秩序造成紊乱”，又实现了实质
性降负。叠加此前已实施的满 2 年免
税政策，严跃进认为“增值税政策已
经到了历史最为宽松的阶段”。

从市场影响来看，李宇嘉指出，
新政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摩
擦，将受交易税费成本影响的门槛上
的需求释放出来，同时缓解因交易成
本高而导致的卖房困难，特别是减少
为了卖房不得不大尺度降价的案例，
进而促进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
的循环。严跃进则分析认为，市场供
应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多数购房者不
太可能在短期内出售房产，尤其是两
年内就进行售卖的情况比例极小。即
便有部分人持有房产两年后选择出
售，这部分人群在整体中的占比也较
低，因此不会对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新政发布

销售不满2年住房增值税下调至3%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持续巩固全市房地产市场稳定态
势的若干措施 （试行） 的通知》（以下
简称 《通知》），围绕满足居民住房消
费需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有效防
范化解风险、严格控制增量供应、支
持盘活存量资源、着力提升房屋品
质、加大税收支持力度、提升行政服
务水平等八部分内容，推出 47 条措
施。

在满足居民住房消费需求方面，
《通知》 明确，韶关市主城区 （浈江
区、武江区） 内，农业转移人口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并依法缴纳契税、落户

的，可获契税全额财政补贴；烈属家
庭购房补贴 12 万元，退役、现役军人
分别补贴 1 万元、2 万元；韶关户籍二
孩、三孩家庭分别补贴 1 万元、2 万
元；在韶关工作的教职工、医护人
员、消防员、公安民警及港澳居民购
房均补贴 1 万元。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
引进的博士，3 年内购房可获 20 万元
住房补贴。同时，鼓励房地产经纪机
构开展“以旧换新”服务，促成相关
交易的机构每套可获 0.1 万元补贴。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出售自有住房后 1 年内在韶关市
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可按国家政策享
受个人所得税退税优惠。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通
知》 明确，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
比例降至 20%，贷款利率下调 0.25 个
百分点，首套 5 年以下 （含 5 年） 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为 2.1%和 2.6%，二套
对应为 2.525%和 3.075%。贷款额度提
高，一人申请最高 40 万元，两人及以
上共同申请最高 80 万元；二孩及以上
家庭两人及以上申请可上浮 20%，最
高达 96 万元，且取消该政策单次使
用限制。异地缴存职工在韶关购房
不受户籍限制，可申请本地公积金
贷款；缴存人购买新建商品房可提
取 公 积 金 支 付 首 付 并 同 步 申 请 贷
款。引进人才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为普通标准的 3 倍，一人申请 120 万
元，两人及以上 240 万元，可贷额度
为账户余额的 30 倍。灵活就业人员
自愿缴存公积金后，购房可申请公
积金相关贷款。

税收优惠方面，个人购买家庭唯
一住房，140 平方米及以下契税减按
1%征收，140 平方米以上减按 1.5%；
家庭第二套住房，140 平方米及以下契
税减按 1%，140 平方米以上减按 2%。
个人销售购买 2 年以上 （含 2 年） 的住
房免征增值税，转让自用 5 年以上家
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
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
税和印花税。

韶关出台47条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

购买140平方米及以下住房减按1%征收契税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日前，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
莞市财政局联合发布 《关于市属人才
住 房 租 金 优 惠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

《通知》），明确将在 2026 年 1 月 4 日
至 2029 年 1 月 3 日期间对东莞市属人
才住房租金实行租金减免。

据悉，为配合做好“百万英才汇
南粤行动计划”相关工作，东莞市住
建局、东莞市财政局对 2022 年 4 月印
发的 《关于市属人才住房租金优惠的
通告》（东建房 〔2022〕 6 号） 进行修
订，以吸引人才来莞就业发展。主要
修订内容包括进一步明确保障对象、
进一步规范申请流程、进一步细化保
障标准、进一步加强经费保障、进一
步明确法律责任等。

《通知》 明确，本次优惠政策适
用房源为东莞市属住房租赁企业公开
出租运营的房源，保障对象为在莞就
业的无房人才，具体条件为：具有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申请时在东莞
市工作并缴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东
莞市无自有产权住房，未正在享受东
莞市住房保障相关优惠政策。

根据 《通知》，满足条件的申请
人可向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
租房补贴申请，市级住建部门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申报信息及申请材料进
行核对，并将申报信息在东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为 10 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的，登记为保障对象。

租房补贴从登记为保障对象次月
开始发放，补贴标准为每户每月 500
元，实际租金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
际租金发放补贴，优惠期累计不超过
3年。

《通知》 还明确，落实市属人才
住房租金优惠所需要的资金由市本级
财政全额支付，相关经费可从市级住
房保障专项资金列支。若申请人以欺骗
等不正当手段领取租房补贴，相关部门
有权追回已发放的有关补贴资金，涉嫌
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规范配售型保
障性住房管理工作，清远市近日印发

《清远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面
向住房困难户籍居民、城市引进人才
等 群 体 ， 供 应 配 售 型 保 障 性 住 房 。

《办法》 自 2026 年 1 月 29 日起正式施
行。

《办法》 适用于清远市行政区域
内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申购
配售、流转退出、运营管理等活动。
在建设筹集方面，清远市自然资源部
门 负 责 用 地 保 障 ， 确 保 用 地 供 应 。
建设筹集方式包括划拨用地集中新
建、项目配建、存量房转化等，新
建 项 目 户 型 建 筑 面 积 以 70-90 平 方
米为主，既有房源转化的配售型保
障性住房 （含收购的商品住房） 在供
应时，可结合房源情况适当放宽面积
限制，面向高层次人才等群体供应的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积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办法》 规定的保障对象为清远
市住房困难的户籍居民、城市引进人
才等群体。申请以家庭 （或成年单身
人士） 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申购一
套。户籍居民需满足本市城镇户籍、
住房困难、收入达标、连续缴纳 12 个
月社保等条件；城市引进人才不受户
籍限制，需具备相应学历、职称或职
业资格，同时满足住房、收入、社
保要求。符合条件的家庭经申报登
记后纳入轮候库，房源配售时按轮
候顺序进行。配售价格由相关机构
测算并报政府审定，新建项目按建
筑面积计价，存量房转化的参照相关
标准确定。

根据 《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
房售后管理实行严格封闭管理，禁
止违法违规流入市场。购房人出现
户籍迁出、工作调离、取得其他住
房等情形的，需按规定退出。住房
因继承、遗赠、离婚析产等发生所
有权转移的，性质不变且不得上市
交易。

东莞发布《关于市属人才住房租金优惠的通知》

人才房每户每月补贴租金500元
清远印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困难户籍居民和引进人才可申请

新政将进一步释放受成本门槛制约的购房需求 钟梓骥 摄


